附件1
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育教学奖励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 年度
	姓名
	
	所在单位
	

	奖励金额
（万元）
	
	奖励类型
	□评奖评优项目奖励
□教学工程项目奖励
□教材建设项目奖励

	类型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项目等级
	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	评奖评优项目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学工程项目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材建设项目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人承诺
	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有弄虚作假，愿意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           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审核意见
	相关佐证材料是否真实、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否
成果是否标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            是     否
奖励是否重复申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否
（公章）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部门意见
	

	学校意见
	




附件2
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集体项目获奖奖金分配方案

	项目类别
	

	项目名称
	

	获奖时间
	

	奖励金额
	

	项目成员
	

	分配方案
	成员姓名
	分配金额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 日

填表说明：
1. 严格按照《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育教学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特师〔2017〕65号）文件有关规定填写。
2. 评奖评优项目包括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名师奖、教学竞赛奖三大类；教学工程项目包括：专业建设类、课程建设类、实践教育基地类、教学团队类、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类等；教材建设项目分精品教材类和规划建设类教材进行统计。
3. 本次教育教学奖励申报，申报范围为从2018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期的教育教学成果。2017年度获奖的教育教学成果如未曾申报奖励，可此次一并申报。截止日期之后（11-12月）如有成果，可以顺延至下一年度申报。
4.成果第一完成人应为我校教职工，且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。已获学校科研处、人事处奖励的，不再接受此次申报。申报材料按年度审核、公示、发放。
5.所有奖励项目需按照要求附佐证材料。
6.集体项目获奖请填写《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集体项目获奖奖金分配方案》（见附件2）。
7.办理程序：申报者将申报表和有关材料交各学院，学院初审通过后交教务处集中办理。



